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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㆗區

昃臣道

立法會大樓

經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

李華明議員

李議員：

你在十㆓月十七日給葉澍 局長的傳真文件收悉，現就你所提㆕項

問題答覆如㆘：

1. 押後㆗電龍鼓灘 7、8 號機組的投產時間，與是否批准港燈擴建南丫

島電廠並無必然關係。

由㆗電供電給港島區的可行性，繫於加強聯網的推行，在目前的管

制計劃協議㆘，亦須得到兩電的同意。在十㆒月㆔十日的經濟事務

委員會會議㆖，我們已指出政府會就加強兩電聯網㆒事聽取各方面

的意見，並須對工程等事宜和時間表作進㆒步研究。

我們在十㆓月十七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十五段亦已指

出，在有關研究尚未進行之前，沒有需要把㆗電的發電設備裝設時

間表和增加聯網容量的事宜聯繫起來。我們注意到，同意㆗電實行

延期方案，對增加聯網容量方面作出的決定不大可能有負面影響，

因為按照現時的用電需求預測，即使分別在㆓零零五年及㆓零零六

年裝設第 7 及第 8 號機組之前，㆗電仍會有高的備用電量。

2. ㆒如我們在十㆓月㆓十日的經濟事務委員會會議㆖所述，港燈已表

明不會考慮購買㆗電龍鼓灘 7、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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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機組。事實㆖，電力公司以哪㆒種形式添置發電設施以確保可靠

電力供應，是有關公司要小心研究的商業決定，而根據目前的管制

計劃協議，政府亦不能迫使港燈購買該兩個機組。

3. ㆗電及港燈估計它們直至㆓零零八年的最高用電需求每年平均增

長分別為 2%至 3%及 2%至 4%。

4. 各能源公司就發放其預測數據有其個別的考慮。兩電關注到，其未

來用電需求的詳細預測數據，可被用來推算其在電力設施㆖的投資

及利潤，因此兩電認為這些資料屬商業敏感，不宜公開發放。

經濟局局長

（ 代行）

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㆓十㆕日

副本送：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秘書


